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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45 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秘 書 長 林志嘉 

秘書長：出席委員 97 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 

報告院會，有關委員會專業化，本席重申應尊重召集委員排定議程權責，以促進議事和諧，

並要求秘書長及所有相關議事人員依據議事規範嚴守行政中立。 

本日會議因發生國軍誤射飛彈事件，會議依程序進行以完成施政方針報告及質詢，俾讓行政

院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妥善因應處理。 

廖委員國棟：（在台下）院長說到做到！確實行政中立！ 

主席：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8 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報告院會，針對第 1 會期第 18 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所以

第 1 會期第 18 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繼續報告。 

二、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22 人擬具「有機農糧產業促進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三、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5 人擬具「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四、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22 人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五、本院委員何欣純等 17 人擬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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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六、本院委員蔡培慧等 22 人擬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七、本院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八、本院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老人福利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九、本院委員陳瑩等 16 人擬具「族群平等尊重法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族群平等法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一、本院委員楊曜等 17 人擬具「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施行法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二、本院委員楊曜等 17 人擬具「檔案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十三、本院委員顧立雄等 33 人擬具「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